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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将于近期公布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在其网站公布，其将对 2014 年 5 月 1

日后立案调查的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件，通过其网站向社会公布行政处罚决定。此外，商务部

还公布了举报传真电话（8610-65198998），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举报。

本文将简要介绍应当进行反垄断申报的交易类型以及申报标准、未依法申报的法律后果以及我们对

商务部上述措施的简要评述。 

1. 应当进行反垄断申报的交易类型以及申报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在一项经营

者集中交易中，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满足了一定的营业额标准，则通过该项交易取得控制权的经营者

应当就该项交易申请反垄断申报。 

上述“经营者集中交易”是指：（1）经营者合并（包括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2）经营者通过

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包括新设合营企业、资产收购、股权收购）；

或（3）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 

上述“营业额标准”是指：（1）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

计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

人民币；和/或（2）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20 亿元人民

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上述“取得控制权”中的“控制权”迄今为止在中国反垄断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并未有

任何明确定义。但根据相关监管机关的具体实践，“控制”并不仅仅指取得其他经营者 50%以上有表

决权的股份或资产，也包括虽未取得其他经营者 50%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资产，但通过取得股权

或资产以及通过合同等方式，能够决定其他经营者管理和经营决策的情况。 

2. 未依法申报的法律后果 

根据《反垄断法》及《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如果一项达到申报

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未进行反垄断申报，则商务部有权对该案件进行立案调查，并视调查的结果

责令集中各方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

集中前的状态，并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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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坤观察 

据我们所知，商务部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后，实际上已经对部分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件

实施了立案调查，而且很多调查也是源于第三方举报，且商务部已视未依法申报案件的具体违法情

节对某些案件施以了一定的处罚。但截至目前，商务部尚未公布过被立案调查案件的具体信息和处

罚的具体结果。商务部此次计划公布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件的处罚决定以及设立举报传真电话

等措施，体现了商务部进一步加大对未依法申报案件查处力度的决心，继而有助于推动参与集中交

易的经营者对中国反垄断法律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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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李卓蔚律师（+86-01-8525-5551; joyce.li@hankunlaw.com）

或周颖律师（+86-01-8525-5512; tracy.zhou@hankunlaw.com）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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